
皖池交罚合规〔2025〕1500360号

行政合规建议书

我单位于2026年01月13日对你(单位)在公路上超限运输的违法行为作出案号为皖池交罚

〔2025〕1500360号的行政处罚。为促进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避免再次发生违法行为，现提

出如下行政合规建议：

1.你(单位)违法行为违反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载运可

分载物品的超限运输（以下称违法超限运输）车辆，禁止行驶公路的规定，请你(单位)加强交通

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避免因认识不到位而受到行政处罚。

2.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超限运输（以下称违法超限运输）车辆，禁止行驶公

路。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其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或者总质量未超过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限定标

准，但超过相关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不得在该公路、公

路桥梁或者公路隧道行驶。

3.建议你(单位)全面梳理、查找违规风险点，分析违规风险，及时处理、化解风险，主动避

免各类非法、违规行为发生；同时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常态化对照检查生产经营行为，

有效防范违规风险。对发现的风险难以判断处理时，请及时咨询相关行政许可部门。

永城市金马物流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印章）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者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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